
宿州工业学校 2024年新生健康体检服务采购项目 

比 选 公 告 

各潜在供应商： 

根据市卫健委和市教体局《关于做好宿州市学校结核
病筛查工作的通知》（宿卫疾控[2024]38 号）等有关文

件精神和学校工作安排，现拟对宿州工业学校 2024 年新

生健康体服务项目进行比选采购，兹请有资质的单位参与

比选。 

一、项目需求及预算： 

1.按照《安徽省物价局 教育厅 财政厅 卫生计生委
关于调整安徽省中小学生健康体检费用标准有关问题的

通知》健康体检项目和费用标准执行，（具体见下表）： 

学生健康体检项目 费用标准 

 

/人次 

1. 问诊：询问既往病史，近期发热、咳嗽史或其他明

显不适症状 

10 元 

2. 内科常规检查：心、肺、肝、脾 

3. 眼科检查：视力、沙眼、结膜炎 

4. 口腔科检查：牙齿、牙周 

5. 外科检查：头部、颈部、胸部、脊柱、四肢、皮肤、

淋巴结 

6. 形体指标检查：身高、体重 

7. 生理功能指标检查：血压 

8. 个体资料录入及体检报告分析与反馈 

9. 群体体检结果统计、汇总与分析 

10. 开展健康状况分析评估、危险因素干预、建立健

康档案和开展健康教育 



11. 实验室检查 

结核菌素检查 8 元 

肝功能 
谷丙转氨酶 

9 元 
胆红素 

 
2.每个新生体检费最高限价 27元，暂据新生预报名 1710

人估算，总预算 46170 元，项目完成后根据新生实际参与体

检人数据实结算。结算费用包含各检查项目的一次性耗材、
健康评价和干预、健康档案群体体检结果统计分析及指导服

务的费用和税票等所有费用。 

3.项目技术要求 
（1）中标体检单位要组建专门体检团队全力保障本

次学生体检工作，并完善体检工作与疫情联防机制； 

（2）实行“送检入校”的一体化体检模式，在5天完
成全部新生体检工作，一周内体检学生异常结果报学校相

关部门； 

（3）保证体检结束有每名学生体检报告和全校团检
报告，体检报告按班级存档保存； 

（4）对本次体检常规项目结果非常可疑或重大异常

者及时告知学校； 
（5）要切实保证体检和服务质量，规范认真，流程

科学，服务态度好，场地保洁及时； 

（6）体检医务人员有执业资格证，能采取科学、客
观、公正、负责的工作态度进行健康体检，体检所用主要

医疗设备、耗材及体检方法等须符合国家或行业标准； 

（7）在体检过程中，如发现危急、重症病例及其他
特殊情况，应及时通知校方体检负责人及体检对象，以便

及时就诊或进一步检查； 

（8）体检医务人员进行体检时，须佩戴所在体检机
构的工作证； 

（9）体检机构负责体检现场的秩序维护、卫生消毒、

医疗垃圾清理外运工作； 
（10）体检机构要保护采购方体检对象的健康体检信



息，不得向其他机构或个人泄露。 
（11）体检机构必须参加结核病筛查技术培训，无培

训合格证或备案的人员不得开展结核病筛查工作，要确保

结核病筛查所用的试剂、耗材符合国家标准，将所有试剂、
耗材采购的相关手续按规定留存 。在筛查前要准备好医

疗用品和急救药品，确保各种药具和存放条件合格，放置

位置合适，紧急情况下能及时应用。医护人员应规范自身
医疗行为，按要求佩戴手套、口罩、帽子等。筛查前要开

展健康教育，使学生明确筛查禁忌症、注意事项及阳性结

果的意义等，减少不必要的恐慌。筛查人员具体操作时要

注意注射部位、进针角度、深度以及注射剂量等相关事项，

注射试剂后要按照要求观察30分钟，严禁违反生物安全行

为进行操作。 
二、相关企业的资格要求： 

1. 满足《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

规定； 
2、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 

3、供应商存在以下不良信用记录情形之一的，不得

推荐为成交候选人，不得确定为成交人。 
①被人民法院列入失信被执行人的； 

②被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列入企业经营异常名录的； 

③被税务部门列入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的； 
④被政府采购监管部门列入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

行为记录名单的。 

三、报名参选时间和地点 
符合上述资格要求的潜在供应商应在 2024 年 9 月 12 

日 17:00 之前将响应方案、承诺和报价（响应方案、承诺

和报价须密封）和报名资料（营业执照、法人授权委托书、
法人身份证复印件、代理人身份证复印件、联系方式）送

达我校行政楼 602 室（接收人：吴老师）。 

四、参选复函须知： 
（1）报价函应由响应供应商加盖公章。 

（2）无不良信用、无重大违法记录声明函。 

（3）供应商响应方案、其他承诺（格式自拟）。 



（4）此项目不收取标书费和报价保证金。 
（5）我校将依据响应方案、承诺和报价等综合比较

评选最优供应商。原则上截止日内有 1 家及以上潜在供应

商提交相关材料（所有材料均须密封）即可比选。 
五、本公告在宿州工业学校网站发布，联系人及电话：

张老师（17305579580）、钱老师（17305579596）、司老

师（17305579727） 
 

附件：报价函 

 

 

                          安徽省宿州工业学校 

                         2024 年 9 月 9 日 

 


